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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1111----1111111111112222 

一、 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未繳或短繳案件已發單開徵。 

二、 政府開放資料 應用加值。 

三、 稅務問答／扶養未滿 5 歲子女 可報特別扣除額。 

四、 業績獎勵金 改列其他費用。 

五、 經濟部對於璨圓光電公司擬議以發行私募普通股之方式引進中國大陸策略性投資

人之說明。 

六、 補教業負責人薪資 不得報所得稅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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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01101101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未繳或短繳案件已發單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未繳或短繳案件已發單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未繳或短繳案件已發單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未繳或短繳案件已發單開徵徵徵徵    

南區國稅局表示，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稅款繳納已於 10 月 1 日

截止，未繳或短繳案件，該局已依所得稅法第 68 條規定，按公司上年度結算

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 1/2，或短繳稅款部分予以核定，並加計 1 個

月利息開徵。據該局統計，轄區內營利事業未辦理 101 年度暫繳及短繳案件，

經核定補徵件數 2,732 件，補徵稅額新臺幣 3 億 6,027 萬元。  

該局進一步指出，本次核定案件應補稅款繳款書業已寄出，繳納期間為

101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30 日，請納稅義務人於接獲繳款書後在繳納期間內

至代收稅款處繳納，或利用晶片金融卡及自動櫃員機繳稅，以免逾期加徵滯納

金及滯納利息。另稅額在 2 萬元以下者，可持現金到統一、全家、萊爾富及來

來（OK）等 4 家便利商店繳納。如有任何疑義，歡迎撥免付費電話 0800-000321

或洽轄屬分局、稽徵所，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徵收科楊科長 06-2298062  彙總編號：10111-160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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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政府開放資料政府開放資料政府開放資料政府開放資料    應用加應用加應用加應用加值值值值    

【經濟日報╱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2012.11.12 04:12 am 
 

  

行政院政務委員張善政表示，政府資料開放民眾與企業運用，以免費為原則、收費為

例外。資料大量、自動化而有系統的釋放與交換，可衍生出新興服務、造就經濟產值。

內政部的不動產實價登錄網站，民間加以加值應用開發實價登錄地圖網站，就是一例。

  

張善政指出，歐美主要國家及世界經濟論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近年來積極推動

「開放政府」，作為政府治理及服務創新重要策略。 

【2012/11/12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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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扶養未滿扶養未滿扶養未滿扶養未滿 5555 歲子女歲子女歲子女歲子女    可可可可報報報報特別扣除特別扣除特別扣除特別扣除額額額額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11.12 04:12 am 
 

  

臺南市安南區吳先生問：其扶養 2名 5 歲以下的幼兒，明年申報 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

時，除免稅額可扣除外，有無特別扣除額？金額又是多少？  

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答覆：為減輕納稅人負擔，自申報 101 年度所得稅起，納稅義

務人扶養 5 歲以下之子女，每位子女除可扣免稅額外可再扣除 25,000 元。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扣除：（1）經減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

稅（不論採所得合併計算稅額或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適用稅率在 20%以上。（2）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 600 萬元。因此，吳先生如無

上述情形，則於申報 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可再扣除 96 年以後出生子女每人 25,00

0 元之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2012/11/12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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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業績獎勵金業績獎勵金業績獎勵金業績獎勵金    改列其他費改列其他費改列其他費改列其他費用用用用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2.11.12 04:57 am 
 

  

協助企業拼經濟，明（102）年起，企業為鼓勵達到業績目標的經銷商及客戶，支付如

旅遊等獎勵性質支出，不再列為交際費。財政部同意改列其他費用，准予實支實扣不

再設限。  

財政部說，這類具獎勵性質的支出以保險業、洋酒商、直銷等業者居多，明年起免再

列為交際費。  

不過，企業提供達一定業績標準的經銷商或客戶具獎勵性質的支出，准予列為企業費

用同時，接受招待的經銷商或個人，相對需列為其他收入（或其他所得）報繳所得稅。

  

財政部新規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與經銷商或客戶約定，以達到一定購

銷數量或金額為招待旅遊的條件者，該筆招待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的費用，應按

「其他費用」列支，並應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及填

發免扣繳憑單給經銷商或客戶。  

這項新規定推翻了財政部 69 年 4 月 19 日的課稅解釋，當時規定企業招待經銷商或與

業務有關的顧客出國觀光旅遊費用，必須按交際費在限額內列報。  

依據規定，一般企業的交際費，全年進貨額在 3,000 萬元以下者，可列報金額以全年

進貨價的千分之 1.5（藍色申報者為千分之 2）為限；若按銷貨淨額計算，限額為銷貨

價的千分之 4.5，全年支付總額超限者，會被剔除補稅。  

財政部近日重新定義「交際費」的範圍指出，企業在營利活動過程中，為塑造或改進

獲利環境、建立良好公共關係所支出的費用即為交際費，具有「任意支付」以期待增

加未來交易的目的，通常與營業收入「無必然因果關係」。  

因此，基於課稅合理化原則，同意企業如事先與經銷商或客戶約定，以達到一定購銷

數量或金額做為招待旅遊的條件者，這筆招待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的費用，即屬

獎勵金的促銷費用，不再納入交際費範疇。  

財政部因此發布最新解釋，規定明年起這類招待經銷商或客戶國內外旅遊的費用，應

按「其他費用」列支，不再受所得稅法第 37 條規定限制，以真實反映企業的經營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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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2/11/12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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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經濟部對於璨圓光電公司擬議以發行私募普通股之方式引進中國大陸策略性經濟部對於璨圓光電公司擬議以發行私募普通股之方式引進中國大陸策略性經濟部對於璨圓光電公司擬議以發行私募普通股之方式引進中國大陸策略性經濟部對於璨圓光電公司擬議以發行私募普通股之方式引進中國大陸策略性

投資人之說明投資人之說明投資人之說明投資人之說明    

關於璨圓光電公司於本（11）月 12 日發布訊息指出，該公司擬以私募普通股之方式洽

中國大陸三安光電公司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一案。經濟部表示，對於中國大陸公司來台

投資我國 LED 產業相關公司，依規定必須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請，並經專

案審查等程序；經濟部目前並未收到我國業者提出申請案件，倘將來我國業者提出申

請，經濟部將依規定審慎處理。 

現階段，陸資來台投資 LED 產業之規定包括：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

過，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經濟部對於我國廠商提出之產業合作內容專案

審查重點包括：1.雙方具產業鏈上下游關係。2.雙方屬水平合作，且具產能互補概念。

3.可協助國內業者拓展海外新興市場。4.未來兩岸產業互補分工之模式。5.對國內經

濟發展之貢獻面向：包括是否增加臺灣公司營收或收益之情形，或經由本投資可大幅

提升國內事業技術水準或運籌能力之情形。6.對我國產業帶動面向：包括對國內總體

經濟之貢獻、對國內上下游供應鏈廠商帶動之投入情形，如可帶動國內設備、材料及

其他相關產業之具體作法等。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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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補教業負責人薪資補教業負責人薪資補教業負責人薪資補教業負責人薪資    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報報報報所得稅扣所得稅扣所得稅扣所得稅扣除除除除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2.11.12 04:12 am 
 

  

財政部表示，已依法設帳記載的獨資執行業務者及補教業等業者，在辦理所得稅結算

申報時，不得列報負責人的薪資及其伙食費。  

財政部指出，近來稅捐機關在查核執行業務者結算申報損益資料時，發現獨資的執行

業務者，常有列報負責人本人薪資費用及伙食費等情形，因與稅法規定不符，稅捐機

關均予刪除不予認定，並對業者補稅。  

依據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私人辦理的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養護、療養院（所），

不符合免稅規定者，稅捐機關查核其所得時，除聯合執行業務者已在契約內訂定，其

薪資在不超過同業通常水準範圍內可核實認列者外，不得列報為執行業務事務所的薪

資費用。  

因此，財政部提醒業者，凡是獨資執行業務等業者，其負責人的薪資費用均不得在報

稅時申報扣除。  

至於獨資執行業務及補教業的負責人，因其日常膳食費屬於個人生活費用，財政部指

出，在計算執行業務所得時，亦不得列報為伙食費扣減所得稅。 
 

【2012/11/12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